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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山西省能源局关于印发推动绿电资源就地转化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工作方案的通知

发文字号： 晋能源规发〔2024〕195 号 主题分类： 电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成文日期： 2024 年 07 月 08 日 发布日期： 2024 年 07 月 08 日

是否有效： 是

山西省能源局

关于印发推动绿电资源就地转化

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能源规发〔2024〕19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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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统计局、省税务局、省投资促

进局、省数据局，省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山西电力交易中心：

为加快推进我省绿电与产业协同发展，将绿电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省能源局制定了《推动绿电资源就地转化

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工作方案》，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山西省能源局

2024 年 7 月 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推动绿电资源就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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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工作方案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发展已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全面推动风、光、水、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

源（以下统称“绿电”）消费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我省作为绿电资

源大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动绿电就地转化，是承接外资、出口、战新等头部企业的重要支撑，是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为

加快推进我省绿电与产业协同发展，将绿电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壮大绿色产业招项目，培育发展新动能

1.以绿电集聚出口型新兴制造业项目。以工业类开发区为载体，聚焦出口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无人机、机器人、智能家电等新兴制造

业和消费品行业，瞄准相关头部企业的绿电消费需求，开展绿电供应专项招商，全力打造绿色低碳制造园区。（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省投促

局，省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各市人民政府，各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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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绿电吸引外资及供应链项目。以东部地区对绿电需求量大的外资企业以及外资在华供应链企业为重点，联合绿电开发企业共同开展绿

电招商，以绿电直连或微电网等供应方式，吸引相关企业生产类项目来我省投资落地。（省商务厅、省能源局、省投促局，省综改示范区管委

会、各市人民政府）

3.以绿电吸引优质载能深加工项目。依托镁铝资源、绿电资源优势，以及未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对镁铝材料的巨大需求，吸引国内镁铝加

工头部企业和产能入晋，推动镁铝产业围绕绿色转型延链、强链，打造绿色镁铝合金产业基地。（省能源局、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省投促局，

省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各市人民政府）

4.以绿电培育绿色算力和人工智能项目。依托我省绿电和区位优势，抓住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重大机遇，科学布局一批算力中心和智算中心

项目，通过开展绿电直连、优化数据中心运行、完善市场规则等途径，实现绿电与算力中心一体化融合发展，培育绿色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

展新业态。（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局、省能源局，省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各市人民政府）

二、拓展绿色能源引技术，打造零碳能源供应新体系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 5 —

5.布局绿电制氢制醇。依托离网式绿电积极布局绿电电解水制氢和绿氢制甲醇等项目，不断拓展绿氢应用场景，推动绿氢在化工领域逐步

替代灰氢，支持发展绿氢化工，助力化工行业实现深度脱碳；推动绿醇技术研发和项目示范，促进绿醇在交通、工业、电力等领域应用。（省

工信厅、省能源局、省交通厅，省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各市人民政府）

6.开展绿电制造“绿碳”。深入推进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吸引前沿技术型企业，探索开展 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产业链项

目商业化布局，利用厂区周边或内部闲置地面、建筑屋顶建设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在二氧化碳捕集、转化和制备为碳纳米管等新型碳材料的

全过程使用绿电，让“绿碳”生产逐步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省能源局，省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各市人民政府）

三、推动“重点行业+绿电”，助力存量产业节能降碳

7.推动重点高载能行业绿色发展。以未来可能被纳入碳市场范围的钢铁、水泥、化工、电解铝等行业为重点，通过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

重考核，建立高载能企业绿电强制消费机制，引导企业通过购买绿电或绿证的方式实施绿电消费替代，实现由高载能向“绿色载能”转变，推

动行业提质增效。（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省统计局，省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各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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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服务构建绿色制造业产业体系。以行业影响力大、经营实力雄厚的制造业企业为重点，推动企业充分利用厂房屋顶、办公楼墙壁和厂区

空地等区域，开展分布式绿电项目建设，提升企业绿电消费比重，打造绿色制造工厂示范；支持各类具备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开发利用分布式绿

电项目。（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省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各市人民政府）

9.开展绿电设备“绿电制造”工程。以我省当前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设备生产龙头企业为重点，引导和支持企业利用产业链优势，与电力

企业合作开发绿电项目，通过绿电交易方式实现绿电设备“绿电制造”。（省能源局、省工信厅，省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各市人民政府）

四、创新绿电供给机制，拓展绿电招商政策空间

10.实施绿电直连和微电网供电。针对新建出口型企业绿电消费需求，按照完善机制、试点先行的原则，结合实际探索开展绿电项目与用

电项目通过电网企业建设专线直连的供电模式，满足出口型产品的国际绿电消费规则要求；在绿电占比高的地区，结合新建用电项目推进与公

网互联的风光储互补智能微电网项目试点建设。（省能源局、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11.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依托新建用电负荷项目，配套建设一批绿电项目，通过完善调度技术、运行机制和现货市场交易机制，

建立源网荷储项目一体化协同发展新模式，提升绿电自用消纳水平和系统运行安全稳定性。（省能源局、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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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立分布式绿电就近交易机制。围绕支持分布式绿电就近消纳，研究制定分布式绿电就近交易价格政策，为分布式绿电就近与用电企

业开展交易创造条件，支持分布式绿电规模化发展和就近消纳。（省能源局、省发改委）

13.完善绿电绿证交易机制。优化绿电交易组织和结算衔接，缩短绿证流转时间；丰富绿电交易品种，为发用双方提供灵活的合同偏差调

整手段，降低绿电交易成本；支持发用双方开展多年度绿电交易合作，通过长期协议锁定绿电供需和价格。（省能源局，山西电力交易中心）

五、完善绿电消费配套措施，扩大绿电应用场景

14.细化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考核机制。在国家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考核机制基础上，以绿证作为绿电消纳的唯一凭证，重

点细化对高耗能企业的绿电消纳责任权重统计和考核配套机制，明确考核对象、考核周期和考核激励办法，逐步激发企业消纳绿电的内在驱动

力。（省能源局）

15.完善绿电绿证与能耗双控政策衔接机制。研究细化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的落实措施，将绿电消费量从能源消费

总量中扣除，将绿证交易对应电量纳入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健全绿电消费认证和节能降碳管理衔接机制，将绿证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审查机制，实行新上项目绿电消费承诺制。建立重点用能单位化石能源消费预算管理机制，超出预算部分通过购买绿证绿电满足能源消费需

求。（省能源局、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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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推动绿电与碳排放核算衔接。密切跟踪国家碳排放核算相关政策，鼓励纳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范围的重点行业企业提高绿电使用比例；

推动将绿证纳入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鼓励我省出口欧盟的钢铁、铝、化肥等产品生产企业开展碳足迹核算和认证工作；聚焦消纳绿电的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重点产品，推动开展碳足迹核算的研究及量化。（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能源局）

省直各相关部门要按照任务分工，结合工作实际，精心指导市县推进绿电招商、布局绿色产业，全面推进绿电资源就地转化，助力产业转

型。各级开发区、各市招商引资部门，要用足用好绿电鼓励政策，把绿电资源就地转化工作与招商引资、产业转型紧密结合，抓好具体实施。

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积极营造“绿电招商、低碳转型”的社会氛围，打造好绿电招商金字招牌。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